
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

立合約書人： 

          (學生姓名)          (系級) (以下簡稱甲方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實習機構) (以下簡稱乙方) 

    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     (學校)   (以下簡稱丙方) 

為期高等教育與各相關產業實務結合，培訓專業與實作整合人才，推展校外實習教學與實務訓練之
互惠原則，三方協議訂定下列事項，共同遵循。 

一、校外實習合作職掌： 

  1.甲方充分了解實習內容與權利義務，並應遵守乙方相關作業規定。 

  2.乙方負責工作單位分配、報到、安全教育，並指派專人輔導與考核，依儲備人才精神落實執
行實務訓練。 

  3.丙方承辦實習相關之業務及聯繫，並指派教師至乙方進行甲方輔導及訪視。 

二、實習合約期限/時數： 

  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，  週，總時數   小時。 

三、實習課程或工作內容： 

  課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

  1.由丙方提出〔學生實習計畫〕(附件一)。如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定應考資格條
件，應符合國家考試規定。 

  2.乙方依前項需求，安排職場實習訓練項目或課程，內容應包括：實習項目、實習場所、報到
地點、每日實習時間、休息時間、請假規定、成績評核基準等，交予甲方及丙方存查。 

  3.乙方所安排之職場實習訓練或內容不得影響甲方健康、安全及違法行為。 

四、實習報到： 

  1.丙方應於約定日期內，將甲方實習名冊及資料寄達乙方。 

  2.乙方指派專人負責甲方實務訓練及輔導，甲方於職場實習期間，應接受乙方指導監督，丙方
教師應盡督導甲方之責任。 

五、保險/薪資/膳宿提供/交通補助：(依實習型態請勾選) 

  1.保險：□由丙方辦理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。(學習型) 

      □由乙方辦理甲方實習期間投保勞工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加保。(工作型) 

  2.薪資：□乙方無提供薪資。 □乙方有提供薪資，每月/時薪計      元整。 

  3.膳食提供：□乙方無提供膳食。 □乙方有提供膳食(□早餐□午餐□津貼   元)。 

  4.住宿提供：□乙方無提供住宿。 □乙方有提供住宿(備註:     )。 

5.交通補助：□乙方無提供交通補助。 □乙方有提供交通補助(備註：     元)。 

六、實習費用或實習指導費 

  □甲方實習期間，不須支付乙方實習費用或實習指導費。 

  □甲方實習期間，應支付乙方實習費用或實習指導費，共新台幣     元。 

七、實習輔導： 

  1.甲方實習期間，乙方接受丙方教師定期安排輔導及訪視。 

  2.甲方如有不適應之情事者，無論是甲方本身或乙方反應，皆須丙方教師於第一時間與甲方聯
繫及輔導，追蹤適應狀況。 

  3.甲方如仍有未能適應之情事或乙方有異常情形未改善，丙方教師應協助甲方申請終止實習或
轉換至其他合作機構，繼續完成實習課程。 

 



  4.甲方若與乙方產生爭議，應向丙方教師即時反應，由丙方教師與乙方共同商議爭議改善方案。
如爭議遲未改善，乙方應向甲方申訴之機制，或由丙方教師協助甲方申請終止實習或轉換至
其他合作機構，繼續完成實習課程。 

八、實習考核： 

  1.甲方實習期間考勤依乙方規定辦理。 

  2.實習成績之評定，由乙方及丙方教師共同評核。乙方應於甲方實習結束後，完成實習成績之
評定，並開具加蓋單位印信之實習時數證明，逕寄丙方複核。 

  3.甲、乙、丙三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，期使學生校外實習合作更臻完善。 

九、保密協定： 

為顧及乙方之營業秘密，甲方或丙方教師因參加本校外實習合作所知悉乙方之業務機密，無論
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，均不得洩漏予任何第三人或自行加以使用，若發生不當洩漏，洩漏
之一方須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十、個人資料保護： 

實習期間及結束後，乙方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、處理及利用甲方個人資料，如造成甲方損
害，甲方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。 

十一、附則 

  1.除天災、不可抗力之狀況或甲方嚴重違反職場規定外，乙方不得自行中途停止甲方實習。 

  2.甲方於實習期滿時，應依乙方之結束實習作業程序或離職程序辦妥手續。 

十二、其他有關實習合作未盡事宜，依主管機關相關法令及乙丙方相關規定辦理，甲乙丙三方得視
實際需要，另以書面合意補充或變更。 

十三、本合約書正本一式三份，由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各執一份存照，以茲信守。 

 

立合約書人： 
甲   方（學生姓名）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 
身分證號碼（護照號碼）： 
法定代理人（監 護 人）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（學生未成年需簽署） 
身分證號碼（護照號碼）： 
電   話： 
地   址： 
 
乙   方： 
代 表 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統 一 編 號： 
電   話： 
地   址： 
 
丙   方：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
代 表 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統 一 編 號： 
執行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系(所) 
聯 絡 人 ：                 
電   話： 
地   址： 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
